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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37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2月 23 日 

   

   討論事項（二） 

外交部擬具「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外交部函以，鑑於「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Hague 

Apostille Convention，以下簡稱「海牙簽註公約」)於

1961 年生效後，已經 112 國廣泛採行，我國囿於國際政治

因素，現階段暫未能加入海牙簽註公約，惟本部駐外各館

處刻正積極籌備與他國洽簽雙邊「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面

協定」，期以免除經我國驗證文件須再經外國機構驗證之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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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序；另本部自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起採用「中華民國

文件證明書」取代「文件證明專用驗證貼紙（彩色防偽驗

證貼紙）」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為符實際，爰擬具「外交部

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

法院審議。 

 二、案經與司法院秘書長、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及法務部等

相關機關代表研商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因應新版文件證明書之施行，擬將「蓋用驗證章戳或黏

貼文件證明專用貼紙」修正為「驗發中華民國文件證明

書」。(修正條文第 14條及第 21 條) 

 （二）增列規範與我國簽署雙邊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面協定者，

該國境內作成之文件，經其政府指定之權責機關驗證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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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我國駐外館處文書驗證具有相同法律效力。(修正條文

第 15條之 1) 

 （三）增列第 29條第 2項「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修

正條文第 29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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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自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制定公布，一百年十

一月十六日施行。鑒於「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生效後業經多國廣泛採

行，其對提高經商便利度、強化制度接軌、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簡化跨境文件

證明手續甚為重要。參照該公約精神，外交部駐外館處刻正積極籌備與他國洽簽

雙邊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面協定，期能簡化現行實務國外文件持回國內使用除需

該國驗證外，尚需經文件作成地所屬領務轄區內之我國駐外館處驗證程序，以便

利文件之跨國使用。另為推動文件證明業務電腦化、提升文件證明公信力及服務

品質，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文件證明業務改以驗發文件證明書方式辦理，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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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實務作業方式，修正蓋用驗證章戳或黏貼文件證明專用貼紙為驗發文件

證明書。（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一條） 

二、為落實洽簽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面協定目的，增訂與我國簽署免除重複驗證

國際書面協定者，於該國境內作成之文件，經其政府指定之權責機關驗證

後之效力。（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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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申請驗證之文

書，經依本條例規定驗

證屬實者，除依第七條

規定辦理外，應驗發文

件證明書，並得為適當

之註記；經驗證有不實

者，應駁回其申請。 

第十四條  申請驗證之文

書，經依本條例規定驗

證屬實者，除依第七條

規定辦理外，應依其情

形蓋用驗證章戳或黏貼

文件證明專用貼紙，並

得為適當之註記；經驗

證有不實者，應駁回其

申請。 

申請驗證之文書不

一、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為

提升文件證明服務品

質，自一百零五年六月

一日起，參採「海牙外

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

約 」 所 定 簽 證 書

(Apostille)格式，改

以驗發文件證明書方式

取代蓋用驗證章戳或黏

貼文件證明專用貼紙，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以

符實際。 

二、 現行第二項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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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或申請人請求不在該

文書蓋驗證章戳或黏貼

文件證明專用貼紙者，

於依本條例有關規定驗

證屬實後，得在該文書

之影本蓋用驗證章戳或

黏貼文件證明專用貼

紙，記明影本與原本或

正本相符，及原本或正

本經驗證屬實，並得為

其他適當之註記。 

驗證之文書不宜或申請

人請求不在該文書蓋驗

證章戳或黏貼文件證明

專用貼紙者，於改以驗

發文件證明書方式為文

書驗證後，應如何處

理，屬技術性、細節性

規範，爰予刪除，另於

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第十五條之一  與我國簽

署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簡化跨國文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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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協定者，於該國境內

作成之文件，經其政府

指定之權責機關驗證

後，與經我國駐外館處

文書驗證具有相同法律

效力。 

流程，以提升我國經商

便利度及強化制度與國

際接軌，定明與我國以

簽署國際書面協定之方

式免除跨國文件重複驗

證程序者，於該國境內

作成之文件，經其政府

指定之權責機關驗證之

效力。另主辦機關應於

國際書面協定中納入相

互查詢驗證紀錄之管

道，以利國內公證人或

要求申請人提供經驗證

文書者遇有疑義之情

形，可請外交部協助循

該管道進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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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辦

理第十六條或駐外館處

辦理第十七條第一款之

出具證明時，經比對文

書影本與原本或正本相

符者，除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外，應驗發文件證

明書，以證明該影本與

原本或正本相符，並得

為適當之註記；經比對

有不符者，應駁回其申

請。 

      駐外館處辦理第十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辦

理第十六條或駐外館處

辦理第十七條第一款之

出具證明時，經比對文

書影本與原本或正本相

符者，除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外，應蓋用驗證章

戳或黏貼文件證明專用

貼紙，以證明該影本與

原本或正本相符，並得

為適當之註記；經比對

有不符者，應駁回其申

請。 

一、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

一。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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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

出具證明時，經審查佐

證文件所載內容與申請

事項相符者，應出具符

合第七條規定之證明；

經審查有不符者，應駁

回其申請。 

    駐外館處辦理第十

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

出具證明時，經審查佐

證文件所載內容與申請

事項相符者，應出具符

合第七條規定之證明；

經審查有不符者，應駁

回其申請。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為定明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爰增訂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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